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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社区公益沙龙 

 合作协议
甲方（委托方）：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

负责人：吴军军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林洲路8号世欧彼岸城A区9栋1701

乙方（受托方）：台江鲲鹏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

负责人：洪琳

地  址： 福州市台江区学军路92号文化活动中心附属四楼
依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就福建社区公益沙龙合作事宜，经双方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内容：
福建社区公益沙龙是由正荣公益基金会、林文镜慈善基金会、台江区鲲鹏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联合发起，由福建本土关注社区发展、社区治理、社区营造、社区服务等相关议题的社会组织以组委会形式共同参与和推动，旨在为关注社区发展的公益伙伴，搭建交流互动、资源共享平台、联合推动社区公益事业发展。
甲方与乙方合作开展该项目，甲方提供开展沙龙等活动的部分资金支持，乙方负责社区公益沙龙设计、实施等。

二、项目周期：
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

三、项目资金管理方案

3.1以甲乙双方协商通过的项目预算为准，课题经费金额为人民币 叁万圆整     （小写金额 30000.00 元）。按双方协商，甲方将课题经费分二期拨付乙方，分别按照70% 、30% 的比例拨款，在合同正式签订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将第一期项目捐赠费用贰万壹仟圆整（小写金额21000.00元）拨付至乙方账户；在乙方项目研究工作结束后，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交的项目资助结项报告、财务报表、相关活动的记录、图片等资料后的两周内组织验收，并在验收评估通过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第二期项目捐赠费玖仟圆整（小写金额 9000.00元）拨付至乙方账户。

乙方账户信息：

	户 名：
	福州市台江区鲲鹏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

	账号
	1511014210000090

	开户行：
	中国民生银行台江支行


3.2 乙方应当在收到拨款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由乙方出具的与拨款金额相等的正式发票或同等效力票据。

四、项目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的监测
项目总结报告：在资助周期结束后，乙方应在十五天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项目产出报告，项目结项报告以及资金使用决算表等。
五、签约双方权利义务

5.1 甲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提供资助款；乙方有义务按照本协议（包括本协议附件）的要求，实施与甲方所约定好的资助内容；乙方应当合理使用资助款项，厉行节俭，杜绝浪费，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研究发展，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
5.2乙方作为受助方有义务为甲方因为审计需要提供相关项目或机构活动开展的原始文字材料、图片以及视频等信息。
5.3 如乙方就受助内容等重要方面提出变更要求的，应当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并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

5.4乙方如有下列行为，甲方有权停止拨付资助款，而且有权撤销全部资助，并要求乙方归还全部资助款项（包括已拨付但未使用的款项），具体如下：

（1）由于乙方原因致使未能在项目周期的时间内开始实施甲方所资助的项目内容，或者项目进展缓慢，严重违反项目计划的；

（2）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擅自变更资助活动内容与方向，对甲方产生重大负面影响，致使不能达到双方合作目标和预期效果的；

六、项目宣传与资助方的名誉保证

6.1 在本项目对外宣传过程中，乙方均应明确表明“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作为资助方的地位；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的相关发起方在进行自身宣传过程中，有权表明作为本项目资助方的地位，并有权使用本项目的名称、标识、方案、形象、内容等与项目有关的信息。
6.2 在本项目范围内，乙方可以在网站和宣传品上按“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的VI标准以及资助方的LOGO的VI标准进行使用。

6.3在由本项目资助而产生的具有宣传或成果性质的物品或资料中，乙方均应当在物品或资料的显著位置注明“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名称及其资助方地位。
七、信息披露

基于甲方规范化和透明化的组织发展原则，甲方有权面向公众披露包括本项目在内的甲方所资助项目的过程和成果方面的项目信息，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建议书、捐赠协议、预算细目、项目实施进展报告、财务检查报告、评估报告、结项报告、财务开支状况等方面的信息。
八、协议生效与终止

 本协议在甲乙双方均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为本协议指定项目的项目周期。

本协议约定的终止情况发生的，有权解除和终止本协议一方应当向其他方发出解除和终止本协议的通知，并在该通知送达其他方时发生终止协议效力。

本协议终止的，双方应当进行清算，如存在已拨付但未使用的款项和物资的，应当按照约定归还甲方。
九、补充条款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所形成的补充条款与本协议的内容同等有效，如补充条款与本协议条款冲突，以补充条款为准。
十、附则

1、本协议正本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附件和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附件为：
附件1、项目立项书。

附件2、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财务管理办法。

甲方：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         乙方：台江区鲲鹏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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